附件1

寿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
使用管理领导小组

组   长：邓祖洋  副县长
副组长：梁中平  县政府办副主任
杨传德  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 
成   员：王  伟   县财政局副局长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王   波    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
毕如涛  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党委委员
尹  傲  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
范   平    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
黄胜远    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








附件2
寿县2025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
补贴申请表

	养殖场（户）名称（盖章）
	 

	法定代表人
（经营者）
	 
	联系电话
	 

	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编号
	 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 

	经营地址
	 
	存栏量（头）
	 

	申请项目
	圈舍新建或扩建    生猪价格保险保费补贴   新品系研发   
出栏奖补(实际出栏2000头以上)

	申报实施内容
	 
 

	乡镇材料审核意见
	
签名（乡镇盖章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 年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
	 
 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签名（盖章）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  月    日



附件3

寿县2025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
补贴验收表
	建设单位
	

	建设内容及
资金投入
	

	乡镇初验人员
职务及职称
	乡   镇
	职务/职称
	签   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初验结论
	

	县级验收人员
单位及职务职称
	单   位
	职务/职称
	签   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验收结论
	



备注：1.提供照片（建前、建中、建后）；2.提供资金投入证明材料（提供的正式发票不得低于财政奖补资金额）；3.验收材料由乡镇统一收取报送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。（所有材料一式两份，用A4纸打印）
[bookmark: _GoBack]
